
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要生存发展下来实属不易，要获取相对竞争

优势赚取利润，相比以前更是要付出百倍努力，而随着企业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幸

福的烦恼”伴随而来。部分企业发现，在好不容易在一个项目的公司中赚取利润，

要投资到另外的和其他股东合作的项目上时，自然人股东先要缴纳分红的 20%

个人所得税，才能将税后利润投入到新的项目中去。为了避免好不容易赚取的利

润成为缴税款，部分企业给财务部门极大压力，要么从旧的项目公司借款给新的

项目公司，账面挂“其他应付款”科目；要么被迫虚增费用买卖发票，无形中放大

了企业违规的风险，把原本优质的公司资产置于税务违规的境地。

我们也发现，实务中很多典型的错误配置方式导致很多问题。在这里我们也

列举几个我们在实操中遇到的典型问题及解决方案。

1、筹划前：自然人担任实际经营的项目公司股东

自然人张三和李四合作担任 A项目公司的股东，A项目公司盈利后，张三想

把资金调用和王五成立另外一家项目公司 B公司。那么张三把属于自己的盈利从

A公司分配出来需缴纳 20%个人所得税，而资金注入 B 公司后，如果又有盈利要

和其他人设立公司合作的，张三的盈利拿出来又需要缴纳 20%的个人所得税。

分析：自然人担任实际运作项目公司股东，除了个人分配、溢价转让股权需

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以外，在实际运作中还涉及股东风险高度集中及企业家家企不

分导致的出资责任由个人承担影响家庭资产的情况，如娱乐圈沸沸扬扬的李某鹏

个人持有房地产开发项目公司 7000多万股份，房产开发项目公司 4000 多万债务

偿还不了导致个人被列为失信黑名单的事件。

而且这种自然人分别持股的架构不仅可能要多缴税，还无法实现主体间资金

的顺畅流转和调拨，非集团公司间的资金拆借，将有可能被征收利息的增值税。

筹划思路：用自然人旗下的持股公司代替自然人分别持股项目公司股份，实

现集团式架构，对资金进行统借统还的操作处理。



效果：居民企业间分红免税，既避免了自然人持股分配重复缴纳分红的 20%

个人所得税，也通过集团架构打通了资金流动的链路，集团企业间资金流动拆借

免征增值税。

2、税法依据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

[2016]36号）第一条第十九款第 7 项规定：

统借统还业务中，企业集团或企业集团中的核心企业以及集团所属财务公司

按不高于支付给金融机构的借款利率水平或者支付的债券票面利率水平，向企业

集团或者集团内下属单位收取的利息，免征增值税。

统借方向资金使用单位收取的利息，高于支付给金融机构借款利率水平或者

支付的债券票面利率水平的，应全额缴纳增值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3 号）第二

十六条企业的下列收入为免税收入：（一）国债利息收入；（二）符合条件的居

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三）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

的非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取得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

投资收益；（四）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


